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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6
	冶土资办发〔2016〕3号
	《大冶市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若干问题处理意见》
	市资规局
	《大冶市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若干问题处理意见》（冶土资办发〔2016〕3 号）。该文件是我局制发文件，废止理由：一是《大冶市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若干问题处理意见》(冶土资办发[2016]3号)已过有效期，其中第五点“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流程和职责分工”已发生变动；二是根据《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冶市农村宅基地和农民建房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冶政办发[2021]32号)第七条“职责分工”和第十七条“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程序规定”，现我市宅基地由市农业农村局管理，审批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